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

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确定公司发展规

划，健全投资决策程序，加强决策科学

性，提高重大投资决策的效益和质量，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

战略委员会，并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增强

公司核心竞争力，确定公司发展规划，提升公

司环境、社会及治理的管理能力，健全决策程

序，加强决策科学性，提高公司战略决策的效

益和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并制定本实

施细则。

2

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是董事

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方向和重大投资决策进

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第二条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是董事会

下设的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方向、重大投资决策和 ESG 管理的事项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3

第七条 战略委员会下设工作组，由

公司证券部、碳中和技术中心、投资管

理部、资产部、风险控制部等与战略委

员会工作职责相关的部门组成。

工作组负责做好战略委员会的前期

准备工作，提供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

划、重大投融资方案、重大资本运作、

资产经营项目等经营管理情况方面的资

料，以及会议决定事项的组织落实工作。

其中，证券部负责执行会议组织等日常

事务。

第七条 战略委员会下设工作组，由公司

证券部、碳中和技术中心、投资管理部、资产

管理部、风险控制部、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

部等本部职能部门及相关子公司等与战略委

员会工作职责相关的单位组成。

工作组负责做好战略委员会的前期准备

工作，提供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重大投

融资方案、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ESG

管理等经营管理情况方面的资料，以及会议决

定事项的组织落实工作。其中，证券部负责执

行会议组织等日常事务，协调各单位开展 ESG

相关工作。

4

第八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

限：

（一）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二）对非主业以外、或其他公司

认为有必要的重大投资；重大融资方案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三）对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

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

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第八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

（二）对非主业以外、或其他公司认为有

必要的重大投资；重大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

出建议；

（三）对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进

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

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对公司涉及 ESG 的事项进行研究

并提出建议，包括战略规划、目标设定、政策

制定、执行管理、风险评估、绩效表现、信息

披露等事宜；

（六）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

（七）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